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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保卫： 

经查明，山东泰然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信息披露、规范

运作等方面涉嫌严重违反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

则》（以下简称《业务规则》）、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

公司信息披露细则》的有关规定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

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我司）拟根据《业务规则》第 6.1 条、

第 6.2 条的规定，对你予以通报批评，并计入诚信档案。因无法

与你取得联系，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自律监管措

施和纪律处分实施细则》的有关规定，我司现以公告形式向你

送达纪律处分事先告知书（详见附件）。另外，我司已就相关违

规事项向公司及其他责任人送达纪律处分事先告知书。 

自通知发出之日起，经过 10 个交易日即视为送达，如你对

该纪律处分措施有异议，应当于公告期满后 5 个交易日前向我

司提交书面回复并附相关证据材料。如逾期不回复，将视为事

先告知书已送达，你无异议且不申辩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附件：纪律处分事先告知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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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股转公司自律管理部 

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二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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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泰然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山东泰然集团有限公司、刘

保卫、张同彬、李娜： 

经查明，你方涉嫌存在以下违规事实： 

一、违规对外担保 

挂牌公司泰然科技为其控股股东山东泰然集团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泰然集团”）所控制的企业东营润益生物科技有限

公司、广饶德联商贸有限公司提供借款担保。涉及担保金额合

计为 6,500 万元，占泰然科技 2015 年末净资产的 66.53%。泰然

科技未履行内部审议程序并及时披露。 

二、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占用募集资

金 

2017-2018 年，因泰然集团所控制的多家企业不能按期归还

莱商银行借款，泰然科技将募集资金专户中的 6,626.97 万元代

为偿还其所欠的贷款本息，改变了募集资金用途,前述事项未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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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议亦未及时披露。 

三、股权冻结未及时披露 

泰然科技控股股东泰然集团所持公司股份（占比 35.02%）

两次被司法冻结，冻结期间分别为 2018 年 7 月 9 日-2021 年 7

月 8 日及 2019 年 3 月 26 日-2021 年 3 月 25 日。前述事项发生

时泰然科技未及时披露。 

四、重大诉讼未及时披露 

泰然科技分别于 2017 年 7 月 18 日、2017 年 9 月 1 日从中

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饶支行（以下简称“建设银行”）取

得借款共计 2,000 万元。后泰然科技逾期未偿还，建设银行于

2019 年 3 月 12 日对公司及各担保方提起诉讼，诉讼涉及金额

占挂牌公司泰然科技 2018 年末净资产 16.22%，前述重大诉讼

事项未及时披露。 

泰然科技对外担保未履行内部审议程序并及时披露，违规

使用募集资金且构成资金占用，涉及重大诉讼及股东股权被司

法冻结未及时披露，违反了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

公司信息披露细则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信息披露细则（试行）》）

第三十五条、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（二）项、第（九）项，《信

息披露细则(试行)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（十）项，《全国中小

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》（以下简称《信息披

露细则》）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（二）项、第（四）项、第（十

二）项，《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（三）——募集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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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、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、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》第一条，

《业务规则》第 1.4 条、第 1.5条的规定。 

时任公司董事长刘保卫未能忠实、勤勉地履行职责，对挂牌

公司前述违规负有责任，违反了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

业务规则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业务规则》）第 1.4 条、第 1.5

条、第 4.1.4 条的规定。 

时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张同彬未能忠实、勤勉地履行职责，对

公司占用募集资金情况知情却未及时披露，违反了《业务规则》

第 1.5 条的规定。 

时任公司财务负责人李娜未能忠实、勤勉地履行职责，对公

司占用募集资金知情并负有责任，违反了《业务规则》第 1.4 条

的规定。 

公司控股股东泰然集团及其控制的企业占用泰然科技募集

资金，违反了《业务规则》第 4.1.4 条的规定。 

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及情节，经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

公司纪律处分委员会审核通过，根据《业务规则》第 6.1 条、第

6.2 条的规定，拟决定： 

给予泰然科技通报批评的纪律处分，并记入诚信档案。 

给予刘保卫通报批评的纪律处分，并记入诚信档案。 

给予泰然集团出具警示函的自律监管措施，并记入诚信档

案。 

给予张同彬、李娜出具警示函的自律监管措施，并记入诚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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档案。 

依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自律监管措施和纪律处

分实施细则》的相关规定，就上述拟采取的纪律处分，你方有权

在收到纪律处分事先告知书之日起五个交易日内提交书面申辩。

届期未申辩的，我司将按照上述事实、理由和依据作出正式的

纪律处分决定。 

 

 

全国股转公司自律管理部 

2019 年 9 月 4 日  

 


